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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人聽聞的隨機殺人事件 

  2014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6 時 26 分

臺北捷運板南線發生隨機殺人事件，

犯人為 21 歲的大二學生鄭捷，至 5 月

22 日止，事件共造成 4 死 22 傷，是臺

灣近五年第五起隨機殺人案，也是臺

北捷運第一件隨機殺人事件。 

  本案一發生，社會各界對兇嫌的

犯罪原因議論紛紛，因為兇嫌在警方

偵訊時表示：「從小就立下志願，要轟

轟烈烈殺一群人」、「因為父母期望太

高，覺得求學太累、活得很辛苦。對於

砍人犯行一點也不後悔，還很舒坦，因

為已經圓夢了。」鄭捷父母向警方表

示，鄭捷高中時尚稱活潑，被國防大學

退學後性情大變，鬱鬱寡歡，自此沉迷

網路，或撰寫奇幻小說成了現實生活

唯一存在感。」所以鄭捷殺人的原因，

有人認為是病理或反社會性格所致，

有人認為是父母教育失敗，也有人認

為是生活的挫敗或網路成癮症侯群。 

少年犯罪原因調查統計分析 

  鄭捷雖然已經21歲，但還是大二

學生，其身心屬性，與青少年相近，

根據各少年法院（庭）少年事件個案

調查報告資料統計分析，台灣少年兒

童犯罪原因分為生理因素、心理因

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社會因素

及其他因素，而近10年（指92至101

年間，以下同）來少年兒童犯罪原

因，均以個人心理為首位，其次在於

家庭、社會因素。心理因素在100年

比例為46.00％，為近10年最高；家庭

因素有逐年下降的趨勢，92年比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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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為近10年最高；另外社會因素

影響所占比例略有下降，惟變動不大；

生理因素及學校因素各年所占比例較

低，其他因素部分（例如好奇心驅使、

愛慕虛榮等），各年雖互有增減，但均

占有一定比例（約在20%至30%之間），

如表一。  

        101年因心理因素影響而犯罪之少年

兒童，有5,527人，占45.9%；因社會因 

素而犯罪者有2,022人，占16.8%；因家

庭因素而犯罪者有1,492人，占12.4%；

因 其 他 因 素 而 犯 罪 者 有 2,364 人，占

19.6%，如圖一。 

        而近10年來少年兒童犯罪原因之心

理因素中，八成以上是由於自制力不

足，而個性頑劣所占比例則逐年減少，

近年來已降至5％以下。101年因自制力

不足而犯罪者5,089人（占92.08％），

因 個 性 頑 劣 而 犯 罪 者 282 人（占

5.10％），如表二及圖二。 

犯罪心理因素分析 

  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分析人類進步

的 動力之 一 為 ：「渴望偉大」，但

是，如果正向的力量沒有被啟發出

來，行為人很可能就會用反社會的負

面方式，來尋求偉大或表現存在感，

很多重大犯罪或幫派的形成，都跟這

樣的心理有關。  

        但是不是人生的「失敗組」才會

出現反社會行為，其實也不一定！鄭

捷在警方偵訊時表示， 「生活壓力大   

更生 

表1 少年兒童犯罪原因統計 



 

，不想活了，但不敢自殺，想被處死

刑…，看來好像是「人生失敗組」，才

會有問題，但是，我們在現實的社會

中，也會看到一些「人生勝利組」，出

現傷害自己或別人的行為，所以，如果

我們用另一個例子來看，可能就會更

清楚反 社 會 行 為 存 在 的主要 原 因

了…。 

  有一個家暴家庭出生的三個小

孩，長大後，一個害怕家暴，所以不婚，

一個認為家暴是正常的，所以，一天到

晚打老婆，一個渴望得到溫暖的家庭，

就多方學習夫妻相處之道，一家和

樂；同樣的家庭成長環境，出現三種

不一樣的行為回饋，也發生了不一樣

的生命結果，所以，有人說「發生不等

於結果」、「沒有過不去的事情，只有

過不去的心情」、「事情本身不會傷人、

觀念才會傷人」，是很有道理的。 

沉迷電玩會導致殺人嗎? 

  有學者呼籲電玩遊戲業者，能夠

了解他們所研發出來的暴力殺戮遊

戲，長久以來給青少年帶來的負面影

響，（就如同 A 片灌輸給青少年的不正

確的兩性關係一樣），如果社會上充斥

著這樣的電玩，長期沉溺在這種環境

的青少年 ，會把電玩中虛幻的刺激情

節帶到現實中來實踐 ，但不少網友則

批判：「干遊戲什麼事，全世界幾億人

口在玩不就都殺人犯？」、「是無能父

母教育失敗，推給電玩幹嘛？」 

  從犯罪學的角度，一個犯罪人格

的形成，並非單一因素可以完全主導，

犯罪人的犯罪原因，除了其本身的身

心因素，還包括家庭學校的教育因素，

以及社會的整體環境，所以，應該用系

統或生態的觀念去看待犯罪問題，以

及找出防範之道。暴力電玩不是形成

犯罪的唯一影響因素 ，但是如果有暴

力的人格傾向，在現實生活中屢遭挫

敗，沉迷電玩又已經到了現實與虛擬

世界分不清楚的程度，就可能形成犯

罪事件的主因 。 

隨機殺人有無跡象可尋 

  人不可能一瞬間變成殺人犯。日

本過去稱隨機殺人為「無因犯罪」，

後來卻修正為「事出必有因」；隨機

殺人嫌犯很多都是長期遭受挫折卻無

處宣洩，成為社會邊緣人，因而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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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01年少年兒童犯罪原因統計

表2 101年少年兒童犯罪原因之心理因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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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01年少年兒童犯罪原因之心理因素統計圖 

(接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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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引用或節錄者請與我們連絡。對於內容有任何指教，請將您的寶貴意見以

電子郵件寄送至moj506@mail.moj.gov.tw。 

(接續上頁) 

殺機。其實，從鄭捷的生活軌跡，已經

不止一次流露出強烈的幻象以及反社

會性格等暴力犯罪的高度危險，例

如：因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被學校退

學~學校適應不良；挫敗後個性孤僻，

不喜與人交談~人際互動欠佳；上課

常在作業本寫殺人小說或短篇故事，

內容多半是上百人被帶到密閉空間，

如廢棄教室、車站，由鄭捷擔任「魔王」

殺人，在短短一篇文章中就出現 20 個

「砍」字~沉溺在暴力的虛擬世界，只

是其異常行為沒有被重視，即時得到

妥適處理而已。 

本案的社會省思 

  在一般人的認知中，鄭捷的行為，

令人髮指，但卻在網站上出現粉絲團，

認為這是一椿英雄事件，從犯罪學的角

度，很多犯罪事件的發生，都是來自不

當的崇拜與模倣，因此，社會在重大犯

罪事故發生後的近期內，應該加強注意

防範類似事件的模倣者出現，尤其傳播

媒體應予自制，避免衝動者被刺激、效

法。 

  再者，加強同理心訓練，讓青少年

對他人的痛苦，有同樣真實的感受，也

是避免暴力犯罪案件發生的重要方法，

唐代醫家孫思邈提出「上醫醫未病之

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

病」，犯罪的事先預防永遠勝於事後的

責罰或矯治，從本案，我們應該學習到

學校、家庭、社區，應設計增加同理心

的教育課程,以及增強家人或鄰里情感

互動的頻率及強度，讓青少年有更健康

的成長條件與生活能力。 

  另外，我們也看到正面的力量，

例如有網友在臉書上發起「一人一朵

小白花 悼念無辜去世的人們」活動，

並表示「希望能帶給台灣更多的愛，

也請你給無辜去世的人一朵小白花代

表悼念。」，也有鄉民在PTT八卦板貼

出照片，告訴大 家前往現場獻花致

哀，希望大家能一起來參與。台灣是

一個公民力量活絡的國度，如果有更

多人站出來，用正向的力量，形成社

會溫馨的動能，我們才能更加深度的

記取教訓，走出不幸，從哀傷、恐懼

中得到療癒。 

政 策 宣 導 專 區政 策 宣 導 專 區政 策 宣 導 專 區政 策 宣 導 專 區    

犯罪預防訊息快遞犯罪預防訊息快遞犯罪預防訊息快遞犯罪預防訊息快遞        

「「「「炎夏炎夏炎夏炎夏『『『『漫漫漫漫』』』』活活活活，，，，創意說創意說創意說創意說『『『『畫畫畫畫』」』」』」』」103103103103 年暑期少年兒童犯罪預防四格漫畫徵稿年暑期少年兒童犯罪預防四格漫畫徵稿年暑期少年兒童犯罪預防四格漫畫徵稿年暑期少年兒童犯罪預防四格漫畫徵稿！！！！    

        為增進兒童少年犯罪預防的觀

念，本部結合國語日報社、台灣少年權

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於暑假期間舉辦

「炎夏『漫』活，創意說『畫』-103年

暑期少年兒童犯罪預防四格漫畫徵稿

活動」，希望讓少年兒童透過手繪四格

漫畫的創作過程，學習預防犯罪的正

確觀念。 

        本活動邁入第三屆，投稿情形一

年比一年踴躍，今年徵稿活動時間，從

7 月 1 日起，迄 9 月 15 日止。本年度徵

稿組別特別依兒童之學習及表達能力，

將國小組細分為國小低年級組（一～二

年級）、國小中年級組（三～四年級）、

國小高年級組（五～六年級），另有國

中組、高中組，共計五個組別。徵稿內

容含括，各種犯罪類型（例如：網路犯

罪、毒品濫用、校園霸凌、竊盜及搶奪

等）之預防及被害之預防。  

         詳細競賽規則與徵稿內容請上本

部MORE法狀元--兒童及青少年犯罪預

防宣導網  (http://tpmr.moj.gov.tw/）查

詢，竭誠歡迎社會各界廣為宣傳，鼓

勵對於漫畫創作有興趣之少年兒童投

稿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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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市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揮出健康全壘打 

       為杜絕毒品危害，共創無毒家園，

法務部、教育部、衛福部食藥署結合慈

濟大學、慈濟北區教師聯會與嘉義市政

府、嘉義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在慈濟基

金會嘉義分會共同辦理「無毒人生 精

采萬分」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活

動，吸引逾 5百名學員參與，教育部學

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劉仲成司長、法務

部保護司法治宣教科侯淯荏科長蒞會

共襄盛舉，而嘉義市黃敏惠市長則率領

市府一級主官到場，表達對反毒工作的

支持。活動中並安排嘉義在地劇團火焰

舞蹈團及撼動特技團演出，精彩表演融

合反毒橋段，博得與會貴賓與學員熱烈

回響。 

        黃市長致詞表示，嘉義市在毒品防

制上一向不遺餘力，連年獲得毒品危害

防制績效考評的優異成績，今年更拿下

102 年毒品危害防制績效全國第三組冠

軍。期盼透過反毒活動，全民一起來反

毒，做下一代的菩薩、天使，把毒品危

害降到最低。而劉司長則指出嘉義市的

毒品危制工作有口皆碑，能有黃市長這

麼關心毒品議題的大家長，實在是全體

嘉義市民之福，也希望與會的學員能夠

一起出力，共同推動反毒教育工作，遠

離毒品。最後由黃市長邀請全體與會貴

賓進行「全嘉反毒大進擊」啟動儀式，

每位貴賓手持造型球棒，共同打破貼有

「毒」字的棒球氣球，象徵將毒品，完

全擊出嘉義市。 

        而在當日課程內容，安排有介紹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運作模式及相關反

毒資源、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進行運用社福資源協助個

案經驗分享、慈濟北區教聯會示範教

學反毒教育宣導，並邀請戒毒成功個

案以過來人身分進行現身說法。而在教

育博覽會部分，安排101年在全國反毒

創意競賽榮獲社會組第二名的在地劇團

「火焰之舞」舞蹈團，以深富趣味又吸

睛的舞蹈，呈現全民反毒觀念，另外由

六位文化大學國術系大二生所組成「撼

動特技藝術劇團」，以神乎其技的特技

表演，融入反毒劇情，讓全場掌聲不

斷，驚呼聲連連，充分散發年輕活力和

朝氣，也呼應到活動主題「無毒人生 

精采萬分」，只要拒絕毒品，人生就能

擁有無限的可能。  

嘉義市黃市

長與教育部

劉仲成司長

帶領與會貴

賓一起擊出

健 康 全 壘

打。 

司法保護訊息快遞司法保護訊息快遞司法保護訊息快遞司法保護訊息快遞    司法官學院首度舉辦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司法官學院首度舉辦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司法官學院首度舉辦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司法官學院首度舉辦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於 102 年 7 月經

修法組織再造後，不但是培育我國司法

官的搖藍，更兼理國家重要犯罪問題之

調查、分析與研究等國家刑事政策智庫

角色，司法官學院為使犯罪防治研究中

心將來能與學術界與實務界形成策略

聯盟，共同描繪國內犯罪狀況之整體圖

像並提供對應刑事政策的整合服務，於

103年 3月 4 日頒訂「犯罪防治研究發展

諮詢會設置要點」並於 103年 6 月 19 日

假該學院 4樓討論室舉辦首次會議。 

       本次會議，由司法官學院林輝煌院

長親自主持，來自法務部各司處以及直

屬機關正副（主管）首長、學術界代表

共 17名諮詢委員出席會議，會議中通過

「對貪污揭弊者保護法制之檢討」、「對

影響賄選行賄罪量刑因素之政策建

議」、「刑事司法系統對家庭暴力處理

現況與問題探討之政策建議」、「推廣

傑出碩博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等四

項議案，出席委員除對司法官學院在不

到一年時間，完成「犯罪防治研究資料

庫」網路平台之建立等多項成就，給予

高度肯定外，並提供多項犯罪防治研究

發展建議，以期對國家重要犯罪防治研

究及因應對策，能有更整體與長遠的發

展規劃。  

        林院長表示：國家刑事政策的擬

定，不能是即興的片斷組合，務宜以

「科際整合工程」視之，方能發揮永

續經營的實效，因此，司法官學院特

別邀集實務界與學術界的領導人才，

共組「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

今天是歷史性的第一步，爾後在所有

諮詢委員的鼎力支持下，本項業務定

能日起有功，不斷提昇、強化。  

消

費

者

保

護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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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宣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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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小教室法學小教室法學小教室法學小教室––––亂闖車道亂闖車道亂闖車道亂闖車道，，，，態度囂張換坐牢?態度囂張換坐牢?態度囂張換坐牢?態度囂張換坐牢?    

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葉雪鵬    

       家住南投鄉間的洪姓男子，平日

身體硬朗，雖然年過半百，仍然不甘寂

寞，四處趴趴走，前年十二月間，背著

背包來到台北市想領略車水馬龍、人

潮洶湧的都市風光，當天走在忠孝東

路四段，猛抬頭看到路對面有一家氣

派非凡的百貨公司，人進人出甚為熱

鬧，想走過去瞧瞧，不顧車道上大車小

車不斷地奔馳，走下人行道朝著對向

馬路的人行道走去。這時正好有一位

巡邏警員經過，看到有人擅闖車道，猛

吹哨子想加制止，洪姓男子聽到哨音

並不理睬，自顧自逕向對向走去，行駛

中的車輛見狀只好大嗚喇叭，緊急煞

車將車停住讓他通過。一時交通秩序

為之大亂，那位吹哨子的巡邏警員也

只好快步冒著危險跟在後面追到對向

人行道，攔住後要給他開一紙「舉發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填寫後

要求洪某在三聯單的「收受通知聯者

簽章欄」內簽收時，洪某不爽警員對他

開單取締，在書寫「洪」字時，刻意使

力用原子筆將三聯單的各聯都予劃

破。當警員想將他以現行犯逮捕時，他

就拔腿狂奔，警員電召同事趕來支援，

才合力將他逮捕移送法辦。 

        洪某這件「妨害公務」案件後來被

檢察官提起公訴，移送法院審理後，憤

世嫉俗的他對於法院多次傳喚都置之

不理，拒不到庭應訊，法院只好對他進

行通緝。一年後洪某又背起行囊，要到

大陸旅行觀光，在機場出境時被警方

查出他是通緝犯，才將他逮捕歸案。由

於在審判中態度囂張，堅不認錯，結果

被判處有期徒刑八月，失去了易科罰

金的機會，也就是說，洪某縱然背包中

裝滿高額鈔票，也是無濟於事，必須要

去蹲滿八個月的苦牢！ 

        在天高皇帝遠的鄉間住慣了的洪

某，平日行事，根本沒有把法律當作一

回事，在他的腦袋瓜子裡，只想到馬路

不只是供給車輛行駛的，車可以通行，

人當然也可以行走，鄉間的道路沒有

劃上那麼多紅的、黃的、白的線條要行

人與車輛來遵守。所以，要過馬路的時

候想過就過，不會去想有沒有違反交

通法律的問題？當然他也不會笨得像

螳螂一樣，硬是用血肉之軀去擋行進中

的車輛，在過馬路之前都會張望一下兩

邊有沒有急駛而來的車輛？衡量沒有

被車撞飛的危險，才會乘著空隙迅速橫

越！這套行路原則，用在鄉間，固然可

通行無阻，但是在交通繁忙的都市裡，

馬上便踢到鐵板。城市中的通衢大道，

車輛都是首尾相接，一輛又一輛地不斷

在行駛，根本沒有空隙讓行人通過。行

人想要過馬路，只有在設有號誌或有人

指揮交通的路口，依燈號或指揮交通者

的手勢在「行人穿越道」上通過。 

        行人在道路上不依規定行走，「擅

自穿越車道」，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七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要受

到新臺幣三百元罰鍰的處罰。法條中所

指的「車道」，同條例第三條第二款有

立法解釋，指係「以劃分島、護欄或標

線劃定道路之部分，及其他供車輛行駛

之道路」。所以「車道」是專供車輛行

駛之用，行人在車道上並沒有行走的路

權，只能乖乖地在馬路兩旁的的騎樓、

走廊，及劃設供行人行走的地面道路，

與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等設施上行

走，想要走到馬路對面的道路，縱然近

在咫尺，也必須走到劃有「斑馬線」的

「行人穿越道」的路口橫越，這雖然給

行人帶來不便，但是為了整體的交通秩

序，也是不得已的措施。那位執法的警

員要給違規行走車道的洪某交付一紙

「舉發通知單」，純粹是依法行事。洪

某如果心平氣服，收下通知單等候裁罰

機關的罰單，繳了三百元的罰鍰也就無

事。只是年紀一大把的洪某，還執著依

自己的行事方式來處理問題，當然會給

自己惹來滿頭包，等到因為自己的行為

被送進監獄，再來後悔已經太晚了！ 

        一件小小的交通違規事件，為什麼

會為自己招來牢獄之災？原來執法的

警員要填寫的「舉發違規事件通知單」，

在未交到違規者手中以前，仍然屬於公

務員也就是執法警員所掌管的文書。而

《刑法》分則妨害公務罪章第一百三十

八條定有：「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

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

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的犯罪，洪某是在警員要

他在通知單的簽收欄簽名的時候，故意

用力將三聯單劃破，雖然不是法條所稱

的「毀棄、損壞或隱匿」構成犯罪要件的

行為，但劃破的動作已經使這三聯單達

到「不堪用者」的程度。法院認為成立了

這法條的犯罪，該是無話可說！ 

        關於量刑方面，這罪的法定本刑是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在最低的二個

月，到最重五年的範圍內都可以量刑，不

過，為什麼要對被告從輕，從重？都要在

判決的理由中有所說明，這是《刑事訴訟

法》第三百十條所規定的事項，目的是要

讓受判決人信服。這件判決對量刑理由

所作交代，是指洪某的行為不但是在藐

視公權力，到案後還否認自己的犯行，意

圖推卸刑事責任，顯現犯罪後態度不佳，

所以不宜從輕量刑。而且洪某在此之前

曾經犯下公共危險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一年十月，緩刑三年，目前仍在緩刑期

中，依法也不能再給他緩刑。 

        從判決這些理由來看，法院並沒有

刻意從重判刑。想要爭取輕判的空間並

不大，無罪更是缺少機會。洪某操心的該

不是這條犯罪，而是以前被判一年十月，

緩刑三年的公共危險罪，因於緩刑期中

故意犯下妨害公務罪，受到有期徒刑八

月處罰的判決確定，宣告緩刑的犯罪，依

刑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的規定，

是要撤銷緩刑的宣告，執行原所宣告的

徒刑，所以洪某未來在監獄執行的期間，

不只是八個月，還得加上一年十個月。本

來只是三百元的罰款，由於個人態度囂

張，竟然換來那麼長的刑期，這是洪某使

性子的時候，難以想像的事！ 



 

 Q：政黨得否將黨員個人
資料提供予其所推薦之
公職候選人?    

AAAA ：：：：    

一、政黨得否將該黨員個人資料

提供其所推薦之公職候選人，從

事拜票、募款等競選活動之用：

社團係人的結合關係，社員負有

一般的忠實義務，須協力促進實

現社團之目的及參加社團活動。

觀諸人民團體法第 44 條、第 45 條

及第 48 條規定，政黨係以推薦候

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

由具有共同民主政治理念之國

民所組成之政治團體，故政黨為

實現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將黨員

個人資料提供其所推薦之公職

候選人，以從事選舉、募款等競

選活動之用，應屬蒐集之特定目

的（「團體對會員或其他成員之

內部管理」及「契約、類似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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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內利用

(個資法第 19 條規定參照)。惟應

注意個資法第 5 條規定，供黨員名

單之內容，宜以進行競選活動為

限，並應採取可達目的且對黨員

權益影響最小方式為之。 

二、政黨推薦之公職候選人對於

所屬政黨提供之黨員個人資料之

利用：政黨推薦之候選人與其他

黨員間亦具有章程之拘束力，故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基於「選民服

務管理」及「選舉」之特定目的，

於符合「與當事人有契約關係」，

得蒐集該等黨員之個人資料名

單，並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

圍內」為利用；另應注意個資法

第 9 條間接蒐集之告知義務、個資

法第 27 條個人資料檔案之安全維

護義務以及第 20 條第 2 項當事人

請求停止利用之配合義務等規定

之適用。且於特定目的消失後，原

則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

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個資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參

照）。 摘錄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

個人資料保護專區)  

詐騙新手法 「新門號幫我打打看會不會通？」小心打完自己變假賣家！ 

查。沒想到詐騙集團也會隨機應變出

新招，歹徒先用被害人的手機門號申

請網拍帳號，再傳訊息給被害人：

「0809031088 用手機打給我ㄧ下，新

辦的，幫個忙打試試看能通嗎？」被

害人一時不查照辦，就等於確認了自

己手機申請了一個網拍帳號卻渾然

不覺，等對方用這個帳號在網路上行

騙，警方循線找上門，或是被買家追

殺，才發現代誌大條，自己也成了詐

騙集團的一份子！ 

        刑事警察局統計全國通報165 案

件，光是今年 4月份就有 155起假賣

家詐騙案件，賣家收到貨款後沒出貨

就人間蒸發；雖然警方再三強調避

免私下交易以保障交易安全，但如今

詐騙集團利用他人的手機號碼申請

帳號，即使公開下標完成交易，發生

糾紛後追查也只能追查到手機門號

          幫朋友打一通電話，結果自

己變成網拍假賣家！？最近陸續

有民眾接到朋友傳來的 LINE 訊

息或簡訊，內容說自己剛辦了一

支 0809開頭的新門號，請您用手

機幫他打打看會不會通，但其實

這支號碼是某拍賣網站的申請帳

號認證電話，只要一撥通就等於

確認申請帳號，接著您的門號就

可能被用來當成假賣家行騙！ 

國內某知名拍賣網站採用以門號

申請帳號的認證措施，民眾申請

帳號後必須填寫自己的門號，並

且用這支門號撥打該拍賣網站的

認證電話 0809031088 來確認留下

的是真實門號，以杜絕假賣家橫

行，方便交易糾紛發生後循線追

的持有 人，自 己 卻逍遙法外。 

刑事警察局呼籲，民眾接到朋友傳

來的訊息，無論要您撥打電話或點

選連結都務必要謹慎，可直接打給

那位朋友求證；在拍賣網站上購物

亦要仔細觀察賣家的評價，不要一

看到心動的產品就立刻下標，因為

假賣家通常行騙不到一週就會被其

他網友檢舉而停權。此外，刑事局也

持續要求各拍賣網站再加強防護機

制，避免成為詐騙集團犯案的媒介。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 165 反詐騙

諮詢專線查詢 (摘錄自內政部警政

署刑事警察局反詐騙宣導網站)  



 

司法保護剪影司法保護剪影司法保護剪影司法保護剪影––––    「「「「iiii 幸福 選舉不買票  不賣票  要檢舉幸福 選舉不買票  不賣票  要檢舉幸福 選舉不買票  不賣票  要檢舉幸福 選舉不買票  不賣票  要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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